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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剑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行政执法主体
剑阁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行政执法主体1个：剑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剑门大厦17楼     
邮编：628317   
电话：0839-6602966 
行政执法机构设置 1个：
行政执法股室：市场秩序股
主要职责：组织实施法制宣传，负责本系统依法行政；承办本部门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组织听证及行政赔偿等事务；承担全县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涉及进出口公平贸易的相关工作，依法实施对外贸易调查和产业损害调查，建立进出口公平贸易和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承担产业安全应对工作；牵头协调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相关工作，拟订规范市场运行和流通秩序的政策措施；履行市场综合治理和监管职责，完善市场秩序举报投诉服务网络建设，受理商务领域违法违规、扰乱市场秩序案件(线索)的举报投诉；指导商业信用销售，建立市场诚信公共服务平台；参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商业欺诈等工作。承办有关行政审批事项。负责商贸服务行业中限额以上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指导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加强特殊行业安全生产监管。监督管理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工作。
2、 剑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编制情况
	证件编号
	执法类别
	执法区域
	备注

	1
	蒲永生
	男
	县商合局
	行政
	川H08170005
	商务执法
	县内
	

	2
	罗晓玲
	女
	县商合局
	事业
	川H08170003
	商务执法
	县内
	

	3
	张力方
	女
	县商合局
	事业
	川H08170004
	商务执法
	县内
	

	4
	王正秀
	女
	县商合局
	行政
	川H08170006
	商务执法
	县内
	

	5
	王莉萍
	女
	县商合局
	机关工人
	川H08170007
	商务执法
	县内
	

	6
	肖建蓉
	女
	县商合局
	行政
	川H08170008
	商务执法
	县内
	

	7
	王宇清
	女
	县商合局
	事业
	川H08170009
	商务执法
	县内
	


注：分专项检查人员在备注栏注明。                2021年6月1日
三、剑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剑阁县人民政府网（含行政执法权力及责任事项的权限、职责、服务指南、法定依据、流程图、程序） 
http://www.sczwfw.gov.cn/app/qixianShop/1926?areaId=1431&areaCode=510000000000
http://www.cnjg.gov.cn/new/detail/2890af130dfa49019ad196902c038383.html
http://www.cnjg.gov.cn/new/detail/20210519172435731.html

4、 剑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重大行政执法权力清单
	序号
	基本编码
	事项名称
	行使层级
	事项类型
	事项状态
	录入部门

	1
	510221071000
	对回收拆解企业违规开具或者发放《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或者未按规定对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的报废机动车进行拆解的处罚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处罚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2
		510221069000



	对回收拆解企业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认定书》的处罚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处罚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3
	510221068000
	对未取得资质认定，擅自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的处罚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处罚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4
	510221074000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并将注销证明转交机动车所有人的处罚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处罚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5
		510221073000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要求，对报废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蓄电池或者其他类型储能设施进行拆卸、收集、贮存、运输及回收利用的，或者未将报废新能源汽车车辆识别代号及动力蓄电池编码、数量、型号、流向等信息录入有关平台的处罚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处罚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6
	510221070000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备案分支机构、回收拆解企业的分支机构拆解报废机动车的处罚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处罚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7
	511021014000
	零售商促销备案
	市级,县级
		其他行政权力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8
		000121013000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许可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9
	000121013000
	对外贸易经营者变更备案登记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许可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10
	510221067000
	对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认定的企业不再符合相关要求的处罚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处罚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11
	510621002000
	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的检查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检查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12
	511021008000
	洗染业经营者备案
	省级,市级,县级
	其他行政权力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13
		510221080000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检查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14
		
510257003000



	对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未按照《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要求报送投资信息的处罚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处罚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15
	511021001000
	举办会展备案
	省级,市级,县级
		其他行政权力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16
	511021002000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备案
	省级,市级,县级
		
其他行政权力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510657002000
	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遵守《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情况的监督检查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检查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510221078000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建立报废机动车零部件销售台账并如实记录“五大总成”信息并上传信息系统的处罚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处罚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510221075000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在其资质认定的拆解经营场地内对回收的报废机动车予以拆解，或者交易报废机动车整车、拼装车的处罚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处罚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510221076000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建立生产经营全覆盖的电子监控系统，或者录像保存不足1年的处罚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处罚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510221079000
	对收拆解企业将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及其他零部件出售给或者交予本细则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以外企业处理的处罚
	省级,市级,县级
	行政处罚
	在用
	剑阁县商合局



五、剑阁县商合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行政执法责任制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一）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详见相应法律法规。 
（二）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
属地复议机关：剑阁县人民政府  
复议机构：剑阁县司法局
承办股室：行政复议与应诉股
地址：剑阁县下寺镇隆庆街2号（剑阁县司法局二楼）  电话：0839-5208080
上级复议机关：广元市商务局
复议机构：市场秩序科
地址：中国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嘉陵路南段65号       电话：
0839–3262453
2、行政诉讼 
单位：剑阁县人民法院  地址：剑阁县下寺镇剑阁县剑门关大道北段502号   电话：0839-5208429  电话：0839-5208080
（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单位：剑阁县司法局   地址：剑阁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司法局二楼）     电话：0839-5208080
行政执法责任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05〕36号)
《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法》(川府法〔2005〕24号)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六、剑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78号公布2014年5月17日
《剑阁县商务局行政权力裁量权标准实施办法》2016年12月19日

七、剑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检查对象名录库）、2021年抽查计划
1、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随机抽查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
名    称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抽查比例
	抽查方式
	备注

	1
	对餐饮和住宿业的监管检查
	剑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令2014年第4号）第三条 商务部负责全国餐饮行业管理工作，制定行业规划、政策和标准，开展行业统计，规范行业秩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餐饮业行业管理工作。                           
第二十一条 商务、价格等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餐饮业经营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对于餐饮经营者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及规章有规定的，商务主管部门可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罚；没有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中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1万元以下罚款；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商务、价格等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容依法不予公开。       
	餐饮企业
	一.是否建立节俭消费提示提醒制度，在醒目位置张贴节约标识;二.是否按规定处置餐厨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利用；三.是否按规定不设置最低消费；四.是否按照按照规定销售符合国家产品质量及食品安全强制标准的食品；五.是否按照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食品或服务项目标价。
	












70%

	











检查生产现场与查阅资料相结合的方式
	

	2
	对发放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企业的监督
	








剑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2012年第9号令）                        第三十三条  商务部和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应对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的单用途卡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及非现场检查。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应配合商务主管部门的检查。  第三十六条 发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疏于管理，其隶属的售卡企业12个月内3次违反本办法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备案机关可以对企业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发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造成重大损失的，由备案机关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企业
	一.发卡企业是否按照规定于商务主管部门进行备案；二.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是否按照要求公示或向购卡人提供单用途卡章程，并应购卡人人要求签订购卡协议；三.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是否按规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四.发卡企业填报的信息是否准确、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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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生产现场与查阅资料相结合的方式
	



2、剑阁县商合局随机抽查市场主体名录库
	企业名称
	法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所在地

	广元市瑞山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贾良熊
	13550973888
	普安

	剑阁县旭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郑玉强
	15181376378
	普安

	剑阁县三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陈国贤
	15983931594
	普安

	剑阁县衡瑞商贸有限公司
	李泽生
	13458133898
	普安

	剑阁县康安药业
	兰  松
	13882055539
	普安

	剑阁县瑞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何小芳
	13508063284
	普安

	剑阁县互惠百货购物中心  
	何  彬
	15228489235
	普安

	剑阁县合家欢餐饮店  
	任大江
	13308123881
	普安

	四川省剑阁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李  总
	13698333899
	普安

	四川华盛医药有限公司 
	李尚银
	13908123038
	普安

	四川西原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苟铁新
	13518333866
	普安

	剑阁县博来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李志生
	13908123248
	普安

	剑阁县又一村火锅店 
	张洪兵
	13981293066
	普安

	剑阁县好日子火锅楼 
	梁奉全
	18908120987
	普安

	剑阁县军城电器行 
	王家军
	18160081688
	普安

	剑阁县金心家电城 
	毛金亮
	18981222192
	普安

	剑阁县世纪华联超市（加盟店） 
	李从安
	18089557572
	普安

	剑阁县明华家电行 
	唐明华
	13981263899
	普安

	剑阁县德广购物中心普安旗舰店（加盟店） 
	罗久富
	13398447833
	普安

	剑阁县全友家居商场 
	孙建蓉
	15883554599
	普安

	剑阁县兴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门酒店 
	余兴伟
	13908123669
	普安

	剑阁县陶陶酒店 
	陶  剑
	13980153299
	普安

	剑阁县三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陈国贤
	15983931594
	普安

	广元市皇都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钟小金
	18981206558
	普安

	剑阁县精達商贸有限公司 
	杜永贵
	13908123532
	普安

	广元市通成建村有限公司 
	吴中奎
	13518333533
	下寺

	剑阁县红升商贸有限公司 
	范红斌
	13980158087
	下寺

	剑阁县三分田有限公司
	王晓云
	15283964108
	下寺

	剑阁县双虎家私商场
	孙剑容
	13398440635
	下寺

	剑阁县姜尚购物中心
	赵子江
	13808123498
	下寺

	剑阁县精诚电器行
	姜小丽
	13981233155
	下寺

	剑阁县上品火锅店
	肖  军
	13550961775
	下寺

	剑阁县七天连锁酒店
	李春全
	13980153460
	下寺

	剑阁县明翠柴房土鸡餐馆
	任大江
	13308123881
	下寺

	剑阁县下寺镇友记稻花香餐馆
	陈新燕
	15284113735
	下寺

	剑阁县下寺镇明珠商场
	李春全
	13980153460
	下寺

	剑阁县世纪华联购物超市（下寺）
	项凯莉
	13968486566
	下寺

	剑阁县下寺镇全友家居馆（加盟店）
	李春全
	13980153460
	下寺

	剑阁县剑门关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苏经理
	15883911637
	下寺

	清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紫金酒店）
	王宇攀
	15883548588
	下寺

	剑阁县润弘商贸有限公司
	杜永贵
	13908123532
	下寺

	四川天赐剑门关温泉开发有限公司
	杜永贵
	13908123532
	下寺

	剑阁县剑门关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北温泉）
	戚新德
	13568866768
	下寺

	剑阁县剑门关熊氏家电行
	熊朝科
	13678393488
	剑门

	四川蜀门客栈管理有限公司  
	蔡玉寿
	13404023268
	剑门

	剑阁县帅府大酒楼
	卫少能
	13678393988
	剑门

	剑阁县剑门关镇黄忠豆腐店
	黄  忠
	13458141260
	剑门

	剑阁县白龙镇聚贤庄酒楼
	赵文金
	13458131155
	白龙

	剑阁县白龙镇华泰时代购物广场
	廖国军
	13981293925
	白龙

	剑阁县白龙五交化
	徐泽虎
	13547171288
	白龙

	武连镇华泰超市
	王燕会
	15883933270
	武连

	剑阁县肖聪家电
	肖  聪
	13568363315
	武连

	剑阁县开封镇林家大酒楼
	林建勇
	13881203968
	开封

	剑阁县开封镇华泰超市
	王燕会
	15883933270
	开封

	剑阁县开封镇凯达家电行
	王  谊
	18981275133
	开封

	鑫乐旅馆
	王  华
	13881203089
	开封

	剑阁县华泰超市
	王海芳
	18981270948
	元山

	剑阁县元山镇嘉宇商务宾馆
	韩碧珍
	15181396478
	元山

	剑阁县元山镇逸园宾馆
	杨  晓
	15302120888
	元山

	剑阁县鹤龄小宋家电
	杨秀梅
	15282033066
	鹤龄

	剑阁县鹤龄镇德广购物中心（加盟店）
	梁建忠
	18981229188
	鹤龄

	剑阁县公兴镇德广购物中心
	罗久富
	13398447833
	公兴


填报人： 何佩洲                                           联系电话：15228727345











3、2021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检查对象 
	检查依据 
	执行科室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初步检查时间 
	参与部门 

	县内餐饮企业
	《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令2014年第4号）第三条、第二十一条
	秩序股
	70% 
	1 
	2021.5-2021.12 
	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局、发展和改革局

	
县内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企业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2012年第9号令）
	
秩序股
	70% 
	1 
	2021.5-2021.10 
	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局


	按照县政府办“双随机”工作的有关要求，行政检查职能股室应当于当年一季度制定当年检查初步计划，汇总后公示。 
抽查工作注意事项：每年随机抽查事项不低于抽查事项总数的50%，抽查对象不少于全部抽查对象的70%。原则上同一年度对同一管理对象的抽查次数不超过2次。对社会关注度高、被投诉举报多、有严重违纪违规记录、失信等级高的企业和人员，适度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检查前三天，通过机选或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检查情况和结果由行政检查股室在五日内公示并录入一体化行权平台、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0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总，经局领导审签后报县政府办。



八、剑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商务部令2012年第6号《商务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及商务行政执法文书示范格式、《四川省行政执法文书标准》DB51/T 2722—2020
（二）《县商合局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法》
九、剑阁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一）县商合局上年度未办理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案件
http://www.cnjg.gov.cn/new/detail/20210122185535594.html
（二）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http://www.cnjg.gov.cn/articleinfo.aspx?id=63860&cid=10
十、县商合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比照县三项制度印发《剑阁县商合局关于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比照执行《四川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四川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



